
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圖書館校外團體參觀導覽服務申請須知 

民國一百年一月十七日館務會議通過 

一、為協助校外團體認識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圖書館（以下簡稱本館）之資源與服

務及環境，爰訂定本須知。 

二、服務對象為校外各級學校及機關團體，每團人數以五至六十人為原則。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者應於參觀日期七天前提出申請，於本館網站下載並填寫「國立臺

中教育大學圖書館校外團體參觀導覽服務申請表」，以電子郵件或紙本

送至本館。 

(二)本館收到申請後審核完畢，以電子郵件或電話回覆確認。 

四、服務時間 

(一)週三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五時。 

(二)每次參觀時間以三十分鐘為原則。 

(三)以下時間不提供導覽服務： 

1. 本校期中考與期末考之當週及前一週。 

2. 國定假日及例假日。 

五、注意事項 

(一)超過二十人時由申請單位自行安排分組，每組導覽人數以二十人為原

則。 

(二)為維護館內使用者之權益，參觀團體應遵守本館相關閱覽規則，參觀

結束請集體離館。 

(三)申請單位若無法依約前來，請於前一日事先通知本館，如無故不到，

一年內不再受理該團體申請。 

六、本須知未盡事宜，依本館相關規章辦理。 

七、本須知經館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須知權責單位為圖書館， 

於民國一百年一月十七日館務會議通過， 

由民國一百零一年四月十八日校長核准， 

民國一百零一年四月二十三日公告。 
 

 

 

 

 

 


